秀教民〔2025〕11号

关于同意设立桂林市秀峰区

博雅林溪府幼儿园的批复

桂林市秀峰区博雅林溪府幼儿园： 

你园申请在桂林市秀峰区琴潭道11号荣和林溪府西区设立“桂林市秀峰区博雅林溪府幼儿园”的报告及有关材料，我局已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国务院印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我局成立了资格审查组对你园上报的材料和办园条件进行了审查和评议，认为符合民办幼儿园办园条件，经局务会研究，现给予批复：

同意成立桂林市秀峰区博雅林溪府幼儿园。请在领取办学许可证后及时到相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特此批复
桂林市秀峰区教育局

                               2025年10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桂林市秀峰区教育局                  2025年10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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